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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理工大学〔2019〕25 号

关于印发《长沙理工大学延长学制学生

教育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长沙理工大学延长学制学生教育管理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沙理工大学

2019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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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理工大学延长学制学生教育管理规定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维护学校良

好的教学和管理秩序，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长沙理工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长沙理工大教〔2017〕42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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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肄业证书(学满 1 年的)，按退学流程办理离校手续，不再办

理延长学制手续。

第二章 延长学制学生的教育管理

第四条 延长学制学生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，且只有 3

门及以下课程需要重修的，出具就业协议书、经本人书面申请由

家长签字，签订《走读期间安全责任承诺书》后经学校批准可以

不在学校住宿。

第五条 延长学制学生由学院统一编入低一年级相同专业的

1 个行政班级进行管理，为确保延长学制学生能按照原年级的培

养方案通过毕业审核，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仍保持其原年级属性不

变。由 1 名学院领导（或所在专业的系主任、专业负责人）负责

联系，1 名辅导员（原则上为延长学制前辅导员）负责跟踪管理。

第六条 延长学制学生所在学院应对其学业进行指导和规划，

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负责牵头给每名延长学制学生制ᄀᄀ划

主 就Ж院 ૬名延长学制学，下 责 责 统制头主 就证ᄀ学 前 导负负责前对 全负对育对其跟规ࡆ鞗 统育下及 手㕑第六制学名延长学读期核头主就业负对 及审的手导踪管划愀 制进 行制 确 行 行学制 制 学આ 制延延联学理 可Ԗ对其 ᄀ院 责 责变给，读第给 名䲑学经，读其 ᄀ生长管ԗ责原手 专 及理延㕑第四条 就䲑任 负名延长学育学 负办 协议猀 ૬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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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判断心理变化，将其作为成长辅导的重点对象，对心理状况变

化较大的学生要及时转介心理咨询或实施心理危机干预。

第九条 学院教务办应当及时为办理了延长学制手续的学生

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注册（保持原教学年级属性不变）。每学期开

学初，学院要及时告知相关任课教师，任课教师应严格课堂考勤，

及时将延长学制学生的课堂出勤情况告知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。

学院在告知家长的情况下，可以按照《长沙理工大学学生违纪处

理条例》第十七条之相关规定对延长学制学生进行处理。

第十条 延长学制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定，原则上

必须参加所在学院或者班级的教育管理活动，按时缴纳党费或

团费等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延长学制期间，可以不参与所在年级、专业的

综合测评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在延长学制期间，两周及以上时间段没有课程

的，经本人申请且家长同意后可以办理请假手续。

第十三条 每学期结束后，学院要将延长学制学生表现情况、

所获学分、与家长联系情况等书面报告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学校不

定期抽查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。

第三章 延长学制的办理

第十四条 需延长学制的毕业年级学生本人填写《延长学籍学

生（含重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学生）注册申请表》，经学生所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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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相关部门审核，最后交教务处报学校审批。

第十五条 学生在延长学制 1 次后需再次延长学制的，应在规

定日期前提出延读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申请者，视为放弃申请，责

任自负。

第十六条 延长学制学生应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标准缴纳各类

相关费用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，参照《长沙理工大学普通全日制

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及学校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

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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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2 日印发


